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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19‟346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

设置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„2019‟30号）精神，依

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，现就做好我省 2019

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方式 

   （一）国控及目录外专业：按照教育部要求，各校统一在教

育部网上服务大厅（新网址：http://zwfw.moe.gov.cn）办理提

交申报材料。 

   （二）备案专业及撤销专业：各校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设置与服务平台（旧网址：http://www.bkzy.org）办理提交申

报材料。 

http://www.bkzy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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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三）调整学制和调整授位专业：各校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（旧网址：http://www.bkzy.org）办理提

交申报材料。 

    （四）停招专业：各校通过新旧平台系统（任选一个）填报

2018年停招专业、2019 年拟停招专业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需求调研。各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结合

自身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，找准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和服务面

向，切实加强专业设置的可行性、必要性的需求论证，科学确定

培养规模。 

（二）校内审议和公示。各校要严格遵循教育部本科专业设

置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，组织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开展审

议，形成审议意见，并在学校官方网站对申报材料进行公示，时

间不少于一周，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。公示无异议方可进入

下一程序。公示网址通过指定邮箱报教育厅高教处。 

（三）网络申报。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，各校分别登陆教育

部新旧平台系统，按照网上操作提示，填写并导出专业申请表，

经学校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连同校内专业组审议意见一并上传

（扫描件）。网络申报期间，各校于 7 月 20日前将国控及目录外

专业的纸质申报书（一式三份）加盖公章后报教育厅，由教育厅

统一商相关行业部门出具审查意见。 

http://www.bkzy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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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网络公示。8 月 1 日-31 日，高校的专业申报材料分

别在新旧平台系统公示。高校可根据公示期间的意见，决定撤销

申报或继续申报。 

（五）省厅审议。网络公示结束后，各校于 9 月 5 日前向教

育厅提交正式申报公文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教

育部网站自行下载）、申报专业汇总表（平台导出）、撤销专业汇

总表（平台导出）、拟设新专业筹建自查表、拟设新专业专任教

师信息表、与新设专业相关或相近的专业专任教师名单（附件

2-4，一式一份，加盖公章）。教育厅将组织专家按照国家标准，

对各校申报专业进行审议，在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基础

上，确定拟申报新设专业上报教育部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各校要坚持需求导向，围绕四川“一干多支、五区协

同”战略，主动服务我省“5+1”现代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

发展，积极面向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，面向社会事业和改

善民生，大力发展新工科、新文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，切实加强

人才需求调研，科学分析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。 

    （二）各校要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

准》作为专业设置的重要依据，坚持标准不降，投入不减，切实

确保拟设专业达到国家标准。教育厅将对拟新设进行严格审核，

对于未能达标的专业原则上不予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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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各校要加强专业建设规划，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特色

合理设置专业。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要求，教育厅结合全省专业区

域产业的布局现状，加强专业设置的省级宏观统筹，实行省控专

业预警机制，避免专业“同质化”设置和数量的盲目扩张。新建

院校（招收本科学生未满三年）新设专业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其

他院校原则上不超过 3 个。每新增 1 个省控专业（见附件 1），

原则上撤销 1个原设专业，新建院校、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院校

酌情处理。非艺术类院校本年度原则上不新设音乐与舞蹈学类、

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。新设专业不设置专业方向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刘晓曦，联系电话： 028-86138114，邮箱：

gaojiaochu502@163.com。 

地址：成都市陕西街 26号教育厅高教处，邮编：610041。 

 

附件：1.四川省本科省控专业一览表 

2.拟设新专业筹建自查表 

3.拟设新专业专任教师信息表 

      4.与新设专业相关或相近的专业专任教师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19 年 7月 4 日 

mailto:gaojiaochu50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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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四川省本科省控专业一览表 
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

财务管理 

市场营销 

汉语言文学 

会计学 

电子信息工程 

旅游管理 

法学 

工商管理 

土木工程 

通信工程 

物流管理 

音乐学 

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

汉语国际教育 

公共事业管理 

音乐表演 

行政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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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教育 

应用心理学 

社会工作 

经济学 

应用化学 

美术学 

审计学 

城乡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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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拟设新专业筹建自查表 

 

序号 主要指标 国家标准 自查情况 

1 首次招生规模（人） /  

2 专任教师数量（人） 
 

 

3 专任教师中硕士、博士比例（%） 
 

 

4 
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比例

（%）  

 

5 专业开办经费 
 

 

6 专业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
 

 

7 生均专业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
 

 

8 总学分/实践教学学分 
 

 

9 开设的专业基础课 /  

10 开设的专业课 /  

备注：国家标准指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中该

类专业的标准（个别专业类没有该项主要指标的填无）。开设的专业基础

课和专业课以列举的方式填报。 



 — 8 — 

附件 3 

拟设新专业专任教师信息表 
 

序号 姓名 性别 
年

龄 
职务 职称 

最后学历 

毕业学校、 

专业、学位 

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
是否“双 

师型” 

专职 

/兼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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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与新设专业相关或相近的专业专任教师名单 

（每个专业附 1份名单） 

 

序号 姓名 性别 
年

龄 
职务 职称 

最后学历 

毕业学校、 

专业、学位 

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
是否“双 

师型” 

专职 

/兼职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备注：相关或相近专业指该专业所属专业类举办的其他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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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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